
第1頁 

 

 
社區安全電子報 
臺南市安南區溪東里守望相助隊 

113 年 1 月 1 日              第 10 期 

台江十六寮-海尾寮 

海尾寮，原寫為海尾藔，是臺灣臺南市安南區的一個傳統地

域名稱，位於該區南部中央地帶。相較於今日行政區，其範

圍大致包括海東里不含東北部、海西里、淵中里東南半部、

淵東里南半葉的南部中段、海佃里、國安里、幸福里、海南

東不含西南部、塩田里不含西部及北端。 

本地區境內主要聚落為海尾藔、溪子墘，西北部邊界地帶為

臺南科技工業區的一部分。 

台灣日治初期，海尾寮地區為一街庄，稱為「海尾藔庄」

（舊制街庄及社鄉），隸屬於外武定里。該庄昔日北與媽祖

宮庄為鄰，東北及東與溪心藔庄為鄰，東南邊至南邊隔鹽水

溪及安平港海域分別與鄭仔藔庄、安平街為界，西邊隔水道

與媽祖宮庄為界。 

本地區發展較早的聚落為海尾藔，在日治初期的官方地圖上

已有記載。 

 

日治時期海尾寮地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關於溪東里守望相助隊 

 

本隊成立迄今已數十年，成員由

里民自發性組成，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信念，就是維護社區安

全；在現任溪東里里長林清遙的

大力支持及隊長林盈旭帶領下，

使得守望相助隊運作正常，提高

社區了的安全感、凝聚力和互助

精神，同時促進社區成員之間的

聯繫和合作。 

 

 

溪東社區歡樂耶誕趣味競賽政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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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新修正：保障少年權益，預防少

年犯罪 

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是我國專門規範少年保

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的法律，其立法目的是為了保障少年

健全的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正其性格。少事法

自 1997 年全文修正以來，今年 6 月又通過了一次重大的修

法，涉及虞犯制度的改革、行政輔導的強化、少年司法的程

序正義、少年主體性的尊重等多項內容，可說是與國際兒少

司法權益潮流接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本文將簡要介紹少事

法的新修正重點，並評析其對於少年保護與犯罪預防的意

義。 

虞犯制度的改革：從身分犯到曝險少年 

虞犯制度是少事法中一個具有爭議的制度，其內容是指少年

有某些偏差行為，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

少事法處理之。這些偏差行為包括常和有犯罪習性之人接觸

來往、常出入不當場所、逃學逃家、參加不良組織、經常無

故帶刀械、施用迷幻物質、有不罰之預備或未遂犯行為等七

種。這些行為雖然沒有直接觸犯刑法，但被認為是犯罪的徵

兆或風險因素，因此少年法院可以對這些少年進行保護處

分，如安置輔導、觀護教育等。 

虞犯制度的本旨是為了預防少年犯罪，但實際上卻有許多問

題。首先，虞犯制度是一種身分犯的規定，即以少年的身分

或特徵，而非其具體的行為來定罪或處分，這違反了罪刑法

定原則，也有歧視或污名化少年的風險。其次，虞犯制度是

一種過度的司法介入，即使少年沒有犯罪，也可能被送進少

年法院，這可能造成少年的心理壓力，或影響其正常的教育

與生活。再者，虞犯制度是一種不確定的處遇標準，即由少

年法院依其性格及環境，判斷是否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這

可能造成不同法院的判斷標準不一，或不符合少年的個別差

異與需求。 

為了改善虞犯制度的缺失，少事法的新修正將虞犯制度改為

曝險少年制度，其內容有以下幾點： 

 

溪東里治安社區營造現地訪查 

 

 

 

 

 

 

 

 

 

 

 

 

與我們連絡 

溪東里守望相助隊 

隊長：林盈旭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二段（北安橋下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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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縮減司法介入的事由，將原有的七種偏差行為刪除四種，

僅保留「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

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

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等三種，這些行

為被認為是更直接或明確的犯罪徵兆或風險因素。 

2. 強化司法處遇的必要性，將原有的「有觸犯刑罰法律之

虞者」改為「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者」，並明

定應依少年的性格及成長環境、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

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就學或就業等一

切情狀，作為判斷的標準，以決定司法處遇的需保護性，

並去除身分犯的標籤效應。 

3. 建立行政輔導先行的機制，將原有的「得通知少年住所、

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改為「應通知

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

並規定少年輔導委員會應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

衛生、戶政、警政、財政、金融管理、勞政、移民及其

他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的輔導，如評估確有

必要，亦可請求少年法院處理之。 

這些改革的意義在於，將少年的偏差行為從一種身分犯的概

念，轉變為一種曝露在風險中的概念，並將司法介入的原則

從一種主動的處置，轉變為一種保障的必要，同時將行政輔

導的功能從一種選擇的通知，轉變為一種義務的處理。這樣

的改革，不僅可以減少少年的司法創傷，也可以提升少年的

司法保護，更可以促進少年的社會整合，達到預防少年犯罪

的目的。 

行政輔導的強化：從司法轉介到行政先行 

行政輔導是少事法中一個具有創新行為的一個重要的功能，

其內容是指少年輔導委員會在接獲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

案件的通知後，應結合各種社會資源，對少年進行適當的輔

導，以促進其正常的成長與發展。行政輔導的目的是為了減

少少年的司法介入，並提供少年更多的社會支持與服務。 

行政輔導的功能在少事法的新修正中有所強化，其內容有以

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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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行政輔導的適用範圍，將原有的「少年保護事件」

改為「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並將原有的

「少年法院得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改為「少年

法院應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這意味著所有的

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不論是否經過少年法院

的處理，都應該由少年輔導委員會進行行政輔導，以確

保少年的綜合性服務。 

2. 增加行政輔導的內容與方式，將原有的「輔導」改為

「輔導、教育、訓練、就業、安置、醫療、心理、社會

工作或其他適當之措施」，並將原有的「輔導期間」改

為「輔導期間或輔導計畫」，這意味著少年輔導委員會

可以根據少年的個別差異與需求，提供更多元與更具體

的行政輔導，以促進少年的多元發展與社會適應。 

3. 強化行政輔導的效果評估，將原有的「少年輔導委員會

應於輔導期間終了後，將輔導結果報告少年法院」改為

「少年輔導委員會應於輔導期間或輔導計畫終了後，將

輔導結果報告少年法院，並應定期追蹤少年之狀況，必

要時得提出再輔導之建議」，這意味著少年輔導委員會

應該對行政輔導的效果進行定期的檢視與回饋，並在必

要時提供持續的輔導，以確保少年的長期福祉。 

 

這些強化的意義在於，將行政輔導從一種司法轉介的功能，

轉變為一種行政先行的功能，並將行政輔導從一種單一的服

務，轉變為一種綜合的服務，同時將行政輔導從一種短暫的

處置，轉變為一種持續的處置。這樣的強化，不僅可以提升

少年的行政保護，也可以增加少年的行政參與，更可以促進

少年的行政效能，達到預防少年犯罪的目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 


